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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棒球隊 113-3 教練遴選簡章 
一、依    據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振興棒球運動計畫。 

二、目    的：建構桃園六級棒球制度，培育基層棒球人才。 

三、遴選名額：正取教練至多 2 名;備取至多 4名，成績未達標準，得不錄取。 

四、報名資格： 

1. 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。 

2. 具 A級國家運動教練證。 

3. 無不良刑事紀錄。 

五、報名方式：逕至桃園市政府體育局網站下載報名表，親送報名。 

六、報名說明： 

1. 報名日期及時間：即日起至 113 年 5 月 15 日(星期三)上午 12 時止。 

2. 收件單位：桃園市政府體育局競技運動科(桃園市三民路一段 1號 3樓)。 

3. 報名表及各項表件請詳實填寫，並自行列印 A4 大小紙張。攜帶證件正本及 A4 影本各

一份，影本繳交備查正本驗畢當場發還、證件不齊恕不受理。 

七、繳交影本資料： 

1. 報名表。 

2. 切結書。 

3. A 級國家運動教練證或錄取證明文件。 

4.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(良民證)。 

5.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6.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。 

7. 全戶戶籍謄本。 

8. 退伍令或免服役證明。 

9. 私章一枚。 

10.簡歷自傳 1式 10 份(不限格式)。 

八、面試日期及地點：113 年 5 月 16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 30 分;桃園市政府體育局第三會

議室。 

九、面試辦法及給分標準： 

1. 面試順序：依報名順序唱名，唱名 3次未到視同放棄。 

2. 給分標準：面試 60％、簡歷自傳 40％。 

十、錄取公告及報到： 

1. 錄取者依主辦單位指定時間及地點報到，逾時視同放棄，由主辦單位依實際需求，擇

優遞補。 

2. 成績未達標準，得不足額錄取。 

3. 錄取人員報到後，應於一周內將戶籍遷入本市。 

4. 錄取者須通過 3 個月試用期，方可成為正式聘用教練 

5. 三個月內出缺之員額將依球隊實際所需由備取人員遞補。 

十一、工作執掌： 

1. 培訓桃園市棒球隊、訓練基層棒球人才及厚植棒球實力 90%。 

2.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0%。 

十二、薪資待遇依「桃園市棒球隊人員進用及考核要點」辦理。 



2 
 

十三、未盡事宜或補充事項將公佈於桃園市政府體育局網站。 

 

 

單位審查 

□報名表□切結書□A級國家運動教練證或錄取證明文件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

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□最高學歷畢業證書□全戶戶籍謄本□退伍令或免役證明

□自傳 1式 10 份 

審查結果 □合格 □資格不符 □證件不齊全，不受理 □其他 

審查簽名  

桃園市棒球隊 113-3 教練遴選報名表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 

 

正面脫帽照片 

未黏貼不予報名 

生日    年  月  日 現居戶籍         縣/市 

手機  原民身分         族(無免填) 

婚姻 □已婚 □未婚 緊急連絡人 
姓名: 

電話: 

專長位置 □投手 □捕手 □內野手 □外野手 

通訊地址  

學歷 

      縣/市            國小  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國中 

      縣/市            高中  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大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碩士 其他: 

歷年帶隊經歷 
(表格不符使用，可自

行增列)  

隊伍名稱 擔任職位 任期 

 
 

自      年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月止 

  
自      年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月止 

  自      年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月止 

  自      年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月止 

獲獎賽事 

(表格不符使用，可自

行增列) 

隊伍名稱 擔任職位 盃賽名稱 成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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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棒球隊 113-3 教練遴選切結書 

 

    本人報考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棒球隊教練遴選，所附資料

如有不實，除無條件取消錄取資格並願負偽造文書等相關刑

事責任。 

 

特此切結 

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

 

 

立切結人簽名或核章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
